城步苗族自治县房产局

2014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整体支出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和单位具体绩效目标
    根据编办批复，城步县房产局于1995年经批准为事业性正科级单位，现单位共有在职职工55人，其中局机关属财政全额预算的事业性质单位，共有职工22人。自收自支性质的下属机构有5个，人员26人；公司二个，人员7人。今年我局财政供养人员异动有变化；1、是由于根据县政府政策，我局分来转业军人2人；2、我局根据县政府、人事部门及有关部门的要求，从我局下属机构通过公开、公平、公正考试招考8人；退休人员9人。内设办公室、产权登记股、住房保障办公室、房屋征收办公室；自收自支性质的下属机构有交易所、测绘队、白蚁所、房屋租赁所、房屋乡镇所，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县房屋登记、发证、交易、抵押工作。

2014年我局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强绩效管理，进一步强化价格职能，转变房产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和管理效能，努力实现房产“工作规范、管理精细化”，全面促进房产管理工作和队伍正规化建设。
    （二）单位整体收入、支出情况
    我局全年经费收入为4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42万元，事业收入258万元，其他收入2万元，主要来源为县财政年初预算及事业性收费返回。
    2014年我局工资、津补贴等其他经费已按政策发放到位。全年经费支出为406.0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为271.5万元（包括基本工资61.1万元、津补贴80.1万元、奖金33.9万元，社会保障缴费46.1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50.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7.0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7.5万元。

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我局制定了一系列的财务管理制度，全部财务管理放在县财政国库管理局管理，在资金使用上一直按照国家财政法规和本县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按照财政制度的有关要求，全面实行财务会审制度和公开制度，实行民主管理，监督，成立了财务会审小组，单位纪检组长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督，保证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相关发票由分管财务领导签字，1000元以上再由一把手签字同意后方可报帐。

组织实施情况
    2014年，我局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行为，加强预算管理和执行力度，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使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得到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效果。建立健全了机关管理制度，实行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确保资金安全，有效运行，积极服务本单位发展。

资金绩效情况
    2014年，我局工作坚持“依章办事、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深刻领会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县等相关规定，提高思想认识，树立节约观念，通过召开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会议，引导和规范全体工作人员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倡导网络办公，促进办公低碳化，充分利用现在网络技术，通过邮箱、QQ、拷贝等方式传送普通文件，尽量减少文件印发。注重正常节俭，养成节约习惯，做到“人走灯灭”，下班及时关闭电脑、复印机等用电设备。
    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管理。强化公车管理，建立建全公车管理制度，公车使用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彻底杜绝公车私用现象。严格公务接待，规范接待标准。2014年的“三公经费”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其中：局公务接待费从2013年的7.3万元减少到5.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从2013年的0.9万元减少到0.8万元，下降幅度为12.5%，无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管理制度健全。2014年我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等管理制度，制定财务职责，制定了厉行节约制度，管理制度依照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制定的，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完整性；相关管理制度得到认真执行。
    资金使用合规，一切支出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财务人员认真审核每笔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手续完整性和资料的准确性。健全会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帐簿，依照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保证会计指标的口径一致，资金拨付有完善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预决算信息公开，按照规定的内容、时间公开预算信息，做到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后续工作计划。
    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各项经费的开支，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根据2015年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工作实际的绩效目标，结合2014年的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发现不足，找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各项绩效管理相关指标体系、制度、方法，确保从下至上绩效管理相关数据、信息采集畅通及时；
    建议凡是已经列入预算确认能批复的专项资金项目，应该提前启动，申报相关工作提早作准备，提高效率，优化中间环节；

自评总分
    综合以上各项指标，账务管理健全规范，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象，我局2014年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我评分9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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